
（上接 B77版）

公司前五大供应商情况：

单位名称 是否为关联方 款项性质 采购额

（

万元

）

占年度采购

额比例

%

是否为

关联方

中央储备粮

（

国企

）

否 玉米款

76,528.15 9.20

否

新疆丝路绿乡农业发展有限公司

（

民企

）

否 玉米款

31,257.64 3.76

否

扎鲁特旗扎哈淖尔煤业有限公司

（

国企

）

否 煤炭款

16,415.67 1.97

否

黑龙江象屿农业物产有限公司

（

上市公司全资子公

司

）

否 玉米款

15,310.56 1.84

否

任贵学

（

个人

）

否 玉米款

15,073.34 1.81

否

合计

154,585.36 18.59

（3）公司各主要产品的生产地分布和销售量和运输情况，销售费用的增加与销量变动趋势

如下表，2018年与 2017年销售费用及运输费用占销售收入的比例基本相同，因此两者趋势相

同。

单位

：

万元

2018

年 占比

2017

年 占比

销售收入

1,264,805 100% 1,113,216 100%

销售费用

100,380 7.9% 87,941 7.9%

其中

：

运输费用

86,242 6.8% 74,313 6.7%

主要产品的生产地分布和销售量和运输情况如下表：

单位：万吨

产品类别 产地

2018

年销量

2017

年销量 销量变动 运输方式

食品味觉性状优化产品 通辽

、

新疆

70.3 67.5 2.8

公路

（

57%

）

铁路

（

11%

）

海运

（

32%

）

动物营养氨基酸 通辽

、

新疆

131.8 120.7 11.1

人类医用氨基酸 通辽

1.0 0.7 0.3

黄原胶 新疆

5.1 3.4 1.7

会计师执行的审计程序：

1、结合销售额变动情况，分析本期运费变动是否合理；

2、会计师抽取了主要运输承运商的合同、银行流水与账面核对，确定合同中的名称与银行流

水中收款方名称以及金额是否相符，付款检查占比 85.67%；

3、会计师抽取主要运输承运商的对账单，检查梅花生物账面记录金额是否与对账单一致；

4、对主要运输承运商发函询证，回函确认交易额占比 61.13%。

会计师意见：

经核实，前五大客户和前五大供应商与审计报告中数据相符，未发现与梅花生物存在关联关

系。经分析销售费用与收入比，销售费用的增加与销量变动趋势基本一致，检查运费细节测试、对

账单核对以及询证，未发现运费存在异常。

8.年报披露，报告期内公司研发投入 3.78亿元，会计确认均费用化处理，2017年公司研发投入

2.69亿元，公司研发中心致力于菌种创制与改良、发酵提纯工艺的优化。报告期内公司合并利润表

研发费用为 2905.8万元。请公司补充披露：（1）公司各研发项目名称，所处阶段，主要支付对象以

及累计研发投入情况；（2）研发投入费用化金额高于利润表研发费用的原因及合理性；（3）结合

会计准则相关规定，说明公司研发费用的会计处理合规性及依据。

回复：

（1）公司各研发项目名称，所处阶段，主要支付对象以及累计研发投入情况

报告期内，公司的研发项目情况如下表：

项目名称 所处阶段

当年研发投入

（

万

元

）

支付对象

谷氨酸菌种产权项目 前期测试

113.40

廊坊梅花生物技术开发有限公司

赖氨酸菌种产权项目 前期测试

94.52

廊坊梅花生物技术开发有限公司

谷氨酸工艺提升项目 前期测试

122.55

廊坊梅花生物技术开发有限公司

赖氨酸工艺提升项目 前期测试

152.24

廊坊梅花生物技术开发有限公司

苏氨酸工艺提升项目 前期测试

224.19

廊坊梅花生物技术开发有限公司

谷氨酰胺工艺提升项目 前期测试

99.70

廊坊梅花生物技术开发有限公司

异亮氨酸工艺提升项目 前期测试

72.35

廊坊梅花生物技术开发有限公司

海藻糖应用 前期测试

107.33

廊坊梅花生物技术开发有限公司

腺苷工艺提升项目 前期测试

100.66

廊坊梅花生物技术开发有限公司

黄原胶新工艺 前期测试

116.06

廊坊梅花生物技术开发有限公司

鲜味剂模型建立 前期测试

96.36

廊坊梅花生物技术开发有限公司

谷氨酸菌种产权项目 前期测试

49.55

梅花

（

上海

）

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谷氨酸菌种性能提升项目 前期测试

50.57

梅花

（

上海

）

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赖氨酸菌种产权项目 前期测试

58.06

梅花

（

上海

）

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赖氨酸菌种性能提升项目 前期测试

59.09

梅花

（

上海

）

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苏氨酸菌种性能提升项目 前期测试

51.60

梅花

（

上海

）

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腺苷性能提升项目 前期测试

46.98

梅花

（

上海

）

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谷氨酰胺性能提升项目 前期测试

47.52

梅花

（

上海

）

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结肠肠溶胶囊研发 前期测试

211.38

山西广生胶囊有限公司

植物肠溶胶囊研发 前期测试

163.14

山西广生胶囊有限公司

耐酸胶囊研发 前期测试

252.86

山西广生胶囊有限公司

耐碱胶囊研发 前期测试

249.02

山西广生胶囊有限公司

窥镜肠溶胶囊研发 前期测试

114.65

山西广生胶囊有限公司

普鲁兰肠溶胶囊研发 前期测试

144.54

山西广生胶囊有限公司

高纯缬氨酸

、

异亮氨酸技术开发 后期应用

789.16

通辽梅花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药品级谷

、

苏

、

赖氨酸产品开发 后期应用

1,613.82

通辽梅花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颗粒苏氨酸技术开发与应用 后期应用

1,130.13

通辽梅花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赖氨酸转产色氨酸技术开发项目 后期应用

3,284.90

通辽梅花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饲料添加剂烘干尾气异味治理项目 后期应用

1,403.95

通辽梅花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麦芽糖饴产品开发研究项目 后期应用

621.95

通辽梅花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谷氨酸提取收率

、

产能提升项目 后期应用

3,168.16

通辽梅花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谷氨酰胺产品质量提升技术研究 后期应用

2,837.15

通辽梅花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海藻糖提质扩产研究项目 后期应用

482.14

通辽梅花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色氨酸无离交工艺技术开发项目 后期应用

2,645.82

通辽梅花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缬氨酸单产提升项目 后期应用

2,155.68

通辽梅花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核苷酸二线合成车间酯回收项目 后期应用

46.72

新疆梅花氨基酸有限责任公司

燃料优化项目 后期应用

258.44

新疆梅花氨基酸有限责任公司

线锅炉烟道优化项目 后期应用

43.42

新疆梅花氨基酸有限责任公司

赖氨酸结块改善项目 后期应用

80.79

新疆梅花氨基酸有限责任公司

尾气深度治理项目 后期应用

443.22

新疆梅花氨基酸有限责任公司

赖氨酸尾气深度治理项目 后期应用

129.91

新疆梅花氨基酸有限责任公司

再生碳燃料改造项目 后期应用

69.62

新疆梅花氨基酸有限责任公司

苏氨酸异味治理项目 后期应用

42.44

新疆梅花氨基酸有限责任公司

苏氨酸四产线核渣尾气深度治理项目 后期应用

61.07

新疆梅花氨基酸有限责任公司

味精流化床除尘系统改造项目 后期应用

22.29

新疆梅花氨基酸有限责任公司

有机肥尾气深度治理项目 后期应用

354.59

新疆梅花氨基酸有限责任公司

水处理优化项目 后期应用

296.45

新疆梅花氨基酸有限责任公司

水处理线中水回用项目 后期应用

2,418.20

新疆梅花氨基酸有限责任公司

赖氨酸低压风系统改善项目 后期应用

774.30

新疆梅花氨基酸有限责任公司

黄原胶产能提升及节能项目 后期应用

2,840.20

新疆梅花氨基酸有限责任公司

核苷酸线产量提升项目 后期应用

2,442.58

新疆梅花氨基酸有限责任公司

冰机汽轮机拖动改造项目 后期应用

74.62

新疆梅花氨基酸有限责任公司

赖氨酸基因灭活项目 后期应用

548.38

新疆梅花氨基酸有限责任公司

液体硫氨脱氯项目 后期应用

30.49

新疆梅花氨基酸有限责任公司

苏氨酸基因灭活项目 后期应用

1,240.86

新疆梅花氨基酸有限责任公司

赖氨酸造粒床产能提升项目 后期应用

318.50

新疆梅花氨基酸有限责任公司

黄原胶产量提升项目 后期应用

2,358.16

新疆梅花氨基酸有限责任公司

合计

37,826.43

（2）研发投入费用化金额高于利润表研发费用的原因及合理性

研发投入金额高于利润表研发费用主要是由于统计口径不同造成的，公司年报中披露的研发

投入费用化金额为 3.78亿元，主要是包含计入研发中心和生产基地两部分的研发费用，研发中心

承担的研发费用计入利润表中的管理费用的科目，生产基地承担的研发费用计入了生产成本。

公司的研发活动主要为应用研发，即以提升生产效率、提升产品应用范围或性能等为实际目

的研发活动。公司的研发活动是以生产基地为主导，研发中心配合承接和开展，主要依托生产基地

的生产装置和人员，涉及的研发和试验活动主要在生产基地完成的，而并非一般的实验室试验或

基础研究。此外，研发活动过程中实际生产出的产品也可以对外销售，可以创造效益，与一般生产

销售的产品并无差异。

因此公司按照归属原则，将涉及生产基地生产职能的投入纳入生产成本核算，研发中心人员

及相关投入纳入管理费用 -研发费用核算。

（3）结合会计准则相关规定，说明公司研发费用的会计处理合规性及依据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 6号 -无形资产》第七条的规定，企业内部研究开发项目的支出，应当

区分研究阶段支出与开发阶段支出。研究是指为获取并理解新的科学或技术知识而进行的独创性

的有计划调查。财务报表附注中列示研发费用为公司研发中心的人员工资、实验使用的耗材和研

发设备折旧费。

本公司的研发项目是由研发中心和生产基地共同参与， 需要依托生产基地的生产装置和人

员，研发和试验活动也在生产基地完成的。所进行的为提高生产效率或改进产品性能的研发试验

并能正常产出产成品，能够对外销售，可以创造效益，与一般生产销售的产品并无差异。

综上所述、结合本公司自身研发活动的特点，本公司的研发投入应包括:1）为了提高生产效率

而计入营业成本的投入部分及 2）计入研发费用的费用化部分。因此本公司研发投入的核算范围

和方法符合准则的要求，年度报告中研发投入与财务报告中研发费用存在口径差异是合理的。

会计师意见：

研发投入金额高于利润表研发费用主要是由于统计口径不同造成的，公司年报中披露的研发

投入费用化金额为 3.78亿元，主要是包含计入研发中心和生产基地两部分的研发费用，研发中心

承担的研发费用计入利润表中的研发费用的科目，生产基地承担的研发费用计入了生产成本。

公司的研发活动主要为应用研发，即以提升生产效率、提升产品应用范围或性能等为实际目

的研发活动。涉及的研发和试验活动主要在生产基地完成的，而并非一般的实验室试验或基础研

究。此外，研发活动过程中实际生产出的产品也可以对外销售，可以创造效益，与一般生产销售的

产品并无差异。

因此公司按照归属原则，将涉及生产基地生产职能的投入纳入生产成本核算，研发中心人员

及相关投入纳入研发费用核算。利润表中列示研发费用为公司研发中心的人员工资、实验使用的

耗材和研发设备折旧费。生产基地主要职能是生产，且配合研发中心的生产或实验所产出的产品

也可对外销售，根据职能及费用归属口径计入生产成本核算。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 6号一无形资产》的规定：

第六条 企业无形项目的支出，除下列情形外，均应于发生时计入当期损益：

（一） 符合本准则规定的确认条件、构成无形资产成本的部分；

（二） 非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中取得的、不能单独确认为无形资产、构成购买日确认的商誉

的部分。

第七条 企业内部研究开发项目的支出，应当区分研究阶段支出与开发阶段支出。研究是指为

获取并理解新的科学或技术知识而进行的独创性的有计划调查。

开发是指在进行商业性生产或使用前，将研究成果或其他知识应用于某项计划或设计，以生

产出新的或具有实质性改进的材料、装置、产品等。

第八条 企业内部研究开发项目研究阶段的支出，应当于发生时计入当期损益。

经核实，公司将研发中心的支出列为研发费用的会计处理符合企业计准则的规定。

9.年报披露，公司报告期内获取与收益相关的政府补助 0.45 亿元，较上年同期 2.93 亿元减少

2.48 亿元。同时，公司报告期内递延收益 4.87 亿元，同比增长 436.33%，主要系本期子公司吉林梅

花收到与资产相关的政府补助所致。请公司补充披露：（1）报告期内政府补助的主要构成项目和

收到时间；（2）政府补助相关会计处理是否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规定以及依据。

回复：

（1）报告期内政府补助的主要构成项目和收到时间

公司报告期内收到的政府补助情况如下表：

1）与资产相关的政府补助

单位：万元

项目 期初余额

本期新增

补助

本期计入当期损

益金额

期末余额

与资产相关

/

与

收益

基础设施配套补贴

（

1

）

5,541.56 -- 126.02 5,415.53

与资产相关

固定资产贷款贴息项目补助

（

2

）

128.00 -- 32.00 96.00

与资产相关

植物胶囊生产及植物胶囊技改项目补助

（

3

）

264.17 -- 50.00 214.17

与资产相关

污水处理改扩建及深度处理回用工程项目补助

（

4

）

379.25 -- 20.50 358.75

与资产相关

生产供水管线建设项目补助

（

5

）

1,600.00 -- -- 1,600.00

与资产相关

建设基础设施配套补贴

（

6

）

508.57 -- 152.30 356.27

与资产相关

锅炉脱硫技术改造工程补贴

（

7

）

283.90 -- 33.40 250.50

与资产相关

供热站电袋复合除尘改造项目补助

（

8

）

129.33 -- 16.00 113.33

与资产相关

基础设施补助资金

(9) 244.38 -- 4.89 239.49

与资产相关

年产

40

万吨赖氨酸绿色设计产业化示范线建设

（

10

）

-- 300.00 -- 300.00

与资产相关

产业发展引导资金

（

11

）

-- 39,750.11 -- 39,750.11

与资产相关

合计

9,079.15 40,050.11 435.11 48,694.15 --

（1）根据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农六师五家渠市“关于推进新疆梅花氨基酸有限责任公司项目

建设专题会议纪要” 第 22 号文， 本公司下属子公司新疆梅花氨基酸有限责任公司自 2011 年至

2013年陆续收到项目建设基础设施配套补贴共计 6,281.00万元， 用于公司项目区基础设施建设，

按土地使用权剩余年限摊销。

（2）根据财政部财发[2008]62号《农业综合开发中央财政贴息资金管理办法》的规定，本公司

下属子公司通辽梅花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2012年收到项目贷款利息资本化的财政补贴息 320.00 万

元，摊销期限为 10年。

（3）根据榆财行字[2012]142号文件，本公司控股子公司山西广生胶囊有限公司建设 100 亿粒

植物胶囊生产线项目于 2012年 12月投入生产，该公司分别于 2012 年、2013 年陆续收到政府部门

对该胶囊生产线项目补助 500.00万元，该项补助款按机器设备使用年限 10年进行分摊。

（4）根据晋城市财政局晋市财城字【2013】99 号和榆社县财政局榆财建字【2015】109 号文

件， 本公司控股子公司山西广生胶囊有限公司 2015年度共收到污水处理改扩建及深度处理回用

工程项目补贴 350.00万元，2016年度收到 60.00万元，共计收取 410.00万元。污水处理改扩建及深

度处理回用工程项目于 2016年 6月安装调试完成，该项补助按污水处理资产使用年限 20 年进行

分摊。

（5）根据通辽市科尔沁区委常委会议纪要[2015]9 号文件，本公司下属子公司通辽梅花生物

科技有限公司于 2015年收到关于生产供水管线建设补助款 1,600.00 万元， 由于此项目尚在建设

期间，故未开始摊销。

（6）根据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农六师部局委办文件六师财发（2012）659号文件，本公司下属子

公司新疆梅花农业发展有限公司 2012年收到建设基础设施配套补贴 1,618.00万元,用于公司五家

渠工业园区基础设施建设，按资产使用年限摊销；根据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农六师部局委办文件师

市财综（2013）64号文件，本公司下属子公司新疆梅花农业发展有限公司 2013 年收到建设基础设

施配套补贴 589.00万元,用于公司奇台农场基础设施建设，按资产使用年限摊销。

（7）根据通辽市科尔沁区环境保护局文件通科环字（2015）105 号关于申请拨付环境保护专

项资金的请示文件， 本公司下属子公司通辽梅花生物科技有限公司锅炉脱硫技术改造工程获得

2015年环境保护专项资金补助 334.00万元。 该款项于 2016年 5月由通辽市科尔沁区财政局国库

集中收付中心拨付，摊销期为 10年。

（8）根据通辽市财政局文件通财建[2015]1200号、关于下达 2015年通辽市本级排污费安排环

境保护专项资金的通知，本公司下属子公司通辽梅花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供热站电袋复合除尘改造

项目获得 2015年通辽市本级排污费安排环境保护专项资金 160.00 万元，该款项已于 2016 年 6 月

由通辽市科尔沁区财政局国库集中收付中心拨付，摊销期为 10年。

（9）根据师市财综（2017）98号，本公司下属子公司新疆梅花氨基酸有限责任公司 2017年 11

月收到项目建设基础设施配套补贴共计 244.38 万元，用于公司项目区基础设施建设，按土地使用

权剩余年限摊销。

（10）根据工信部“2018 年绿色制造系统集成项目” 新疆梅花氨基酸有限责任公司负责项目

设计和实施，吉林梅花氨基酸有限责任公司负责年产 40万吨赖氨酸绿色设计产业化示范线建设，

该项目资助总额为 1000 万，根据费用分摊比例，新疆梅花氨基酸有限责任公司收到 350 万元，吉

林梅花氨基酸有限责任公司收到 300 万元，梅花（上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收到 50 万元，其中新

疆梅花氨基酸有限责任公司和梅花（上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提供生产数据和人工，与收益相关；

吉林梅花氨基酸有限责任公司负责年产 40万吨赖氨酸生产线实验，与资产相关，按照资产使用年

限分摊。

（11）根据吉林白城工业园区产业发展引导资金实施管理办法（试行）相关规定，本公司下属

子公司吉林梅花氨基酸有限责任公司分别于 2018年 3月和 6月收到 39,750.11万元， 用于白城项

目建设，按照资产使用年限摊销。

2）与收益相关的政府补助

项目

2018

年度

（

万元

）

2017

年度

（

万元

）

与资产相关

/

与收益相关

地方性财政补贴

-- 6,936.56

与收益相关

企业发展专项资金奖励

1,320.73 4,420.74

与收益相关

科技发展专项资金

159.58 --

与收益相关

玉米深加工财政补贴

-- 7,965.60

与收益相关

节能技改资金

-- 107.00

与收益相关

2016

年加工贸易资金

-- 280.00

与收益相关

五家渠经济技术开发区管委会生产发展专项

补助资金

-- 1,647.92

与收益相关

五家渠经济技术开发区专项补助资金

---

师市

财综

（

2017

）

76

号

-- 2,000.00

与收益相关

五家渠经济技术开发区管委会生产发展资金

-- 1,000.00

与收益相关

五家渠经济技术开发区专项补助资金

---

师市

财综

（

2017

）

101

号

-- 3,000.00

与收益相关

优秀省级企业奖励金

-- 100.00

与收益相关

五家渠经济技术开发区财政局发展资金

-- 524.17

与收益相关

2016

年度兵团外贸奖励资金

1,318.27 --

与收益相关

兵团外经贸易发展专项资金

239.84 --

与收益相关

2017

年度兵团边境贸易转移支付及促进外稳

增长调结构资金

100.00 --

与收益相关

赖氨酸绿色设计平台及示范线建设项目补助

400.00 --

与收益相关

中欧班列运费补助

108.24 --

与收益相关

其他

395.09 909.72

与收益相关

合计

4,041.76 28,891.71 --

本年度确认的“收益相关的政府补助” 均于 2018 年收到款项，本年收到的“收益相关的政府

补助” 较上年减少的主要原因是因为地方性的政府补助减少所致， 包括玉米深加工财政补贴 7,

965.60元、地方性财政补贴 6,936.56万元和专项补助资金 7,647.92万元。

（2）政府补助相关会计处理是否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规定以及依据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 16 号 - 政府补助》第八条的规定：与资产相关的政府补助，应当冲减

相关资产的账面价值或确认为递延收益。与资产相关的政府补助确认为递延收益的，应当在相关

资产使用寿命内按照合理、系统的方法分期计入损益。按照名义金额计量的政府补助，直接计入当

期损益。

根据第九条的规定：与收益相关的政府补助，应当分情况按照以下规定进行会计处理：（一）

用于补偿企业以后期间的相关成本费用或损失的，确认为递延收益，并在确认相关成本费用或损

失的期间，计入当期损益或冲减相关成本；（二）用于补偿企业已发生的相关成本费用或损失的，

直接计入当期损益或冲减相关成本。

根据第十一条的规定：与企业日常活动相关的政府补助，应当按照经济业务实质，计入其他收

益或冲减相关成本费用。与企业日常活动无关的政府补助，应当计入营业外收支。

根据第十四条的规定：财政将贴息资金直接拨付给企业，企业应当将对应的贴息冲减相关借

款费用。

综上所述，根据企业会计准则，公司认为：1）“与资产相关的政府补助” 在收到政府补助时应

确认为递延收益，并按照资产使用寿命按照直线法分期计提损益；2）本期收到的“与收益相关的

政府补助” 因与公司业务中当期实际已发生的相关成本费用相关，因此应确认为当期损益。公司

认为政府补助的相应会计处理是符合企业会计准则要求的。

会计师执行的审计程序：

1、抽取收到政府补助的文件、银行流水与账面进行核对，检查本期收到政府补助的银行流水，

占比 99.55%；

2、通过查验全部政府补助文件，分析政府补助与收益相关还是与资产相关，根据判断，查验账

面记录是否准确；

3、通过重新计算递延收益分摊金额，查验账面记录金额与本期应计入损益金额是否一致。

会计师意见：

经核实，梅花生物的政府补助相关会计处理符合会计准则规定。

三、关于公司现金及分红情况

年报披露，公司货币资金期末余额 19.12亿元，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 18.99 亿元。2018 年，

公司实现归母净利润 10 亿元，公司拟分派现金红利约 10.25 亿元，现金分红占归母净利润比例为

102.41%，公司拟将 2018年净利润全部用作利润分配。公司在新增白城基地仍需资金投资、预期需

要偿还负债的情况下进行高比例分红。请公司结合生产经营、资金及负债等情况，补充披露以下信

息。

10.年报披露，公司流动资产总额为 50.95 亿元，流动负债总额为 79.96 亿元，其中，短期借款

35.24 亿元。请公司结合自身业务模式，补充披露：（1）公司货币资金日均存款余额及日均余额；

（2）结合公司流动资金、经营性现金流情况，说明相关债务偿付资金安排以及是否存在债务风险;

（3）除已披露的受限制性货币资金外，是否存在其他潜在的限制性安排。

回复：

（1）公司货币资金日均存款余额及日均余额

公司 2018 年末货币资金余额为 19.12 亿元， 公司货币资金的日均存款余额及日均余额均为

10.1亿元，同时公司的日均银行理财产品余额为 9.24 亿元，该部分银行理财产品主要以随买随赎

和 30天的产品为主，货币资金和银行理财产品日均余额合计为 19.34亿元。

为保持充足的流动性， 公司账面长期保有近 20亿元的货币资金， 为了提升该部分资金的收

益，对冲部分财务费用，在保障公司流动性和对外资金支付的前提下，公司会自主购买部分银行理

财产品。公司将银行理财产品视同货币资金管理，银行理财产品计入“其他流动资产” 科目。

（2）结合公司流动资金、经营性现金流情况，说明相关债务偿付资金安排以及是否存在债务

风险

公司现金流量表及预测

单位

：

亿元

2019

预测

2018 2017 2016 2015

预计净利润

* 12.0 10.2 12.0 10.7 4.5

加

：

折旧摊销减值

13.2 12.7 12.6 13.1 12.5

财务费用及损益

3.1 1.8 1.8 1.6 4.1

递延所得税

- -0.9 - - 0.2

经营性应收应付

-0.5 9.3 -9.2 0.8 7.2

存货

-0.3 -8.7 -1.7 4.4 6.1

其他

- 0.2 - - -

经营活动现金流

27.5 24.5 15.4 30.6 34.4

白城投资

-10.0 -16.3 -1.0 - -

其他投资

-1.3 -3.7 -4.3 2.4 -7.6

投资活动现金流

-11.3 -20.0 -5.3 2.4 -7.6

自由现金流

16.2 4.5 10.1 33.0 26.8

分红

-10.3 -10.4 -9.3 -3.1 -3.1

支付利息及其他

-3.0 -3.3 -2.6 -2.5 -5.3

贷款增加额

-2.9 5.5 0.6 -14.3 -21.6

资金净流入流出

- -3.7 -1.2 13.1 -3.2

期初现金余额

19.1 22.8 24.0 10.9 14.1

期末现金余额

19.1 19.1 22.8 24.0 10.9

*为便于测算 2019 年现金流变动情况，2019 年预计净利润系根据公司 2018 年限制性股票激

励管理办法中 2019年限制性股票激励业绩考核目标预测，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如上表，公司近 4年来经营活动现金流较好，2015-2018 年经营活动现金流分别为 34.4 亿元、

30.6亿元、15.4亿元及 24.5亿元。

公司 2015-2018年的资产负债率分别为 52.89%、45.26%、45.27%、 及 50.84%，2018 年公司因为

新建白城基地新增有息负债 5.5亿元，资产负债率虽有上升但仍保持在较低水平。

截至 2018年末，公司账面存量现金 19.1亿元，公司预测 2019年的经营活动现金流 27.5 亿元，

扣除预计的公司技改项目及白城基地后续投资 11.3 亿元， 自身仍有充足的资金用于支付分红并

偿付债务。

截至 2018年末， 公司流动资产总额为 50.95亿元， 流动负债总额为 79.96亿元， 两者差额为

29.01亿元其中，差额主要来自于公司的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 18.99亿元及应付账款中的工程

设备款 8.6亿元，两者合计 27.59亿元，占差额的 95.1%。

1）针对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主要是 15亿元公司债券（简称“15 梅花 02” ）及 3 亿元进

出口中长期银行贷款。目前公司已经发布公告正在进行 20亿元公司债券及 20 亿元中期票据计划

的注册工作，同时公司也正在洽谈新一期 2 亿美元银团贷款，相关的审批及沟通的工作预计近期

全部完毕。前述债务可以全额采用中长期融资进行替换，无到期兑付风险。

2）针对应付账款的工程设备款：该部分金额大部分为白城基地的工程设备款项，将在 2019年

上下半年中分月支付， 不存在大额集中支付的问题。 公司 2018年末账面资金余额为 19.12 亿元，

2019年预计经营活动现金流入为 27.5亿元，可以足额支付该款项。

3）针对短期借款：公司的短期借款明细如下：

金融机构 借款日期 还款日期

余额

（

万元

）

备注

币种 人民币

中国农业银行霸州市胜芳支行

2018/1/30 2019/1/28

人民币

10,000.00

已到期还款

花旗银行北京分行

2018/11/28 2019/1/28

人民币

5,800.00

已到期还款

中国银行廊坊开发区支行

2018/8/7 2019/2/4

人民币

10,000.00

已到期还款

中国银行廊坊开发区支行

2018/8/15 2019/2/9

人民币

10,000.00

已到期还款

花旗银行北京分行

2018/12/10 2019/2/13

人民币

7,000.00

已到期还款

中国银行廊坊开发区支行

2018/8/31 2019/2/26

人民币

15,000.00

已到期还款

中国农业银行霸州市胜芳支行

2018/3/5 2019/3/1

人民币

10,000.00

已到期还款

中国银行廊坊开发区支行

2018/9/7 2019/3/3

人民币

5,400.00

已到期还款

中国银行廊坊开发区支行

2018/9/6 2019/3/3

人民币

8,000.00

已到期还款

中国建设银行通辽建国路支行

2018/3/27 2019/3/26

人民币

30,000.00

已到期还款

中国银行西藏分行

2018/3/26 2019/3/26

人民币

20,000.00

已到期还款

中国建设银行通辽建国路支行

2018/4/24 2019/4/23

人民币

20,000.00

已到期还款

交通银行廊坊分行

2018/5/22 2019/5/21

人民币

20,000.00

中国建设银行通辽建国路支行

2018/5/23 2019/5/22

美元

* 13,726.40

中国农业银行霸州市胜芳支行

2018/7/18 2019/7/16

人民币

10,000.00

招商银行廊坊分行

2018/7/20 2019/7/19

人民币

20,000.00

中国进出口银行河北分行

2018/9/29 2019/9/28

人民币

17,000.00

中国建设银行通辽建国路支行

2018/9/30 2019/9/29

人民币

10,000.00

河北银行廊坊分行

2018/10/30 2019/10/25

人民币

3,080.00

河北银行廊坊分行

2018/11/6 2019/11/1

人民币

2,880.00

河北银行廊坊分行

2018/11/9 2019/11/4

人民币

3,660.00

交通银行廊坊分行

2018/12/5 2019/11/15

人民币

20,000.00

中国农业发展银行通辽分行

2018/12/6 2019/12/3

人民币

4,000.00

河北银行廊坊分行

2018/12/13 2019/12/12

人民币

5,000.00

汇丰银行香港分行

2018/12/21 2019/12/21

美元

6,863.20

河北银行廊坊分行

2018/12/24 2019/12/23

人民币

5,000.00

中国农业发展银行新疆分行

2018/12/28 2019/12/26

人民币

10,000.00

中国银行西藏分行

2018/12/27 2019/12/27

人民币

50,000.00

合计

352,409.60

*本币为美元，合计数据已换算成人民币。

截至 2018 年末，公司银行授信额度总额约为 110 亿元，其中尚未使用部分超过 50%。公司在

各家银行的信用记录良好，授信状况正常，不存在授信无法延续的情况，目前公司所获得的银行贷

款利率保持基准利率。上述短期借款均可以根据公司的需要归还或循环使用，公司短期借款及额

度不存在大额集中到付且无法再提款的情况。

同时，公司 2018年末账面资金余额为 19.1 亿元，2019 年预计经营活动现金流入为 27.5 亿元。

此外，公司截至 2018 年账面还有随时可变现的存货（不含在制品）17.3 亿元，其中产成品 3.3 亿

元，原材料 14亿元（其中玉米 11亿元）。公司的产成品周转天数为 12 天，产成品可以实现快速变

现，玉米是公司生产每天必须的原材料，公司年末玉米库存约 67万吨，可供公司使用约 3 个月，如

遇到资金问题，公司可以降低采购支出，确保足额偿付到期的短期借款。截至目前，上表中所有到

期的银行短期借款均已正常归还。

综上所述，公司不存在债务偿付的风险。此外，公司还有计划在 2019 年进一步降低有息负债

总额，将资产负债率降低至 50%以内。

（3）除已披露的受限制性货币资金外，是否存在其他潜在的限制性安排

除已披露的受限制性货币资金外，公司不存在其他潜在的资金限制性安排。

11.年报披露，报告期末公司长期借款期末余额为 11.86亿元，同比增长 295.46%。其中，公司子

公司梅花集团国际贸易（香港）有限公司与渣打银行（香港）有限公司签订了银团贷款协议，总额

合计 15500 万美元， 折合人民币约 10 亿元， 按浮动利率计算。 与此相关的长期待摊费用新增

1732.48 万元。请公司补充披露：（1）上述贷款的具体浮动利率；（2）说明新增上述银团贷款的商

业考虑及其合理性；（3）公司短期借款与长期借款总额情况，结合投资安排与经营营运资本需求，

说明借款增长较快的合理性。

回复：

（1）上述贷款的具体浮动利率

该笔银团贷款的期限为 3年，币种为美元，利率为 LIBOR+170bp，其中 LIBOR 为伦敦同业拆

借利率（London� Inter-Bank� Offered� Rate），170bp为公司获取贷款需要基于 LIBOR额外支付的

固定息差。公司选取的利率为 1MLIBOR，即一个月 LIBOR，付息周期为一个月一次，每付息一次

后会根据彼时的 LIBOR报价重新计算确定次月贷款的具体利率。以目前的 1MLIBOR为例，根据

万得资讯显示，2019 年 4 月 12 日的 1MLIBOR 为 2.4726%， 公司的息差为 1.7%， 假设以该日的

LIBOR定价，公司在 4月 12日 -5月 12日这一个月贷款周期里的贷款利率为 4.1726%，当月需要

支付的利息为：贷款本金×4.1726%/12。

（2）说明新增上述银团贷款的商业考虑及其合理性

本公司在 2018 年 7 月有期限为 "3+2" 的公司债券（简称“15 梅花 01” ）面临延续或回售。自

2018年 5月起，国内债券市场环境变差，公司债券延续成本需要提高至 8%左右。在此背景下，本公

司于 2018年 6月由渣打银行牵头完成了银团贷款的筹组工作， 提款金额全部用于置换该笔公司

债券。此外，该笔银团贷款的利率为 1MLIBOR+170bp（成本约为 4.2%），因此本公司选择发行银

团贷款置换到期公司债券，有效降低了公司的财务费用。

（3）公司短期借款与长期借款总额情况，结合投资安排与经营营运资本需求，说明借款增长

较快的合理性

单位

：

万元

2018

年

2017

年

短期借款

352,409.60 276,849.40

长期借款

118,638.50 30,000.00

应付债券

- 299,099.41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

189,974.20 -

合计

661,022.30 605,948.81

如上表，公司的长期借款结构发生了变化，公司 2018 年发行了 1.55 亿美元（折合约 11 亿元

人民币）银团贷款用于替换 2018年 7月到期的 15亿元公司债券，导致“长期借款” 增加。

此外， 公司有 15亿元公司 4年期债券及 3.77亿元为进出口银行长期贷款于 2019 年内到期，

金额约 19亿元，2017年分别放在会计科目“应付债券” 及“长期借款” 科目下 2018 年报转至“一

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 科目下。

公司 2018 年新增白城基地建设投入 16.3 亿元 （不含票据）， 导致 2018 年有息负债金额较

2017年上涨 5.5亿元。

12.2016年至 2018年，公司现金分红比例分别为 89.51%、87.40%和 102.41%，其中，2018 年现金

分红达 10.25亿元。公司前十大股东中 6 名为自然人，合计持股高达 40.83%，年度合计现金分红超

过 4亿元；此外，控股股东孟庆山与一致行动人王爱军、何君合计持股 30.52%，年度合计现金分红

超过 3亿元。2015年， 公司拟以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方式购买韩国食品公司希杰第一制糖以及控股

公司孟庆山等八名股东将向希杰第一制糖协议转让公司控制权但未成功。 请公司结合资金状况、

负债情况、新增白城基地所需资金以及前几大自然人股东获得高额分红情况，补充披露：（1）结合

上述债务偿付、固定资产投资及新增债务情况，说明本年度大额分红的主要考虑及合理性；（2）前

期谋求控制权转让未成功与此后连续三年现金分红比例均超过 85%、近几年前几大自然人股东获

得高额分红、公司在有息负债逐年增加的情况下，连续多年高比例分红的原因、目的及合理性，是

否增加上市公司负担和偿债风险；（3） 控股股东的基本情况， 包括质押情况、 资产负债情况等；

（4）前十大股东中，除孟庆山与王爱军、何君为一致行动人外，是否存在其他关联关系。

回复：

（1）结合上述债务偿付、固定资产投资及新增债务情况，说明本年度大额分红的主要考虑及

合理性

2018年本公司继续采用高比例的分红政策主要是基于如下考虑：

1） 公司经营活动现金流较好，2016-2018 年经营活动现金流分别为 30.6 亿元、15.4 亿元及

24.5亿元，同时账面资金充裕，常年货币资金余额维持在 20亿元左右。根据公司测算，2019 年公司

的经营活动现金流约为 27.5 亿元， 在扣除 2019 必要的投资支出 11.3 亿元和 2018 年的利润分红

10.3亿元后，还能进一步降低有息负债余额 2.9亿元，从而降低公司的资产负债率；

2）公司已经连续两年维持高比例分红政策，为了延续并强化资本市场对本公司的价值定位，

2018年本公司决定采取继续分红的政策。

（2）前期谋求控制权转让未成功与此后连续三年现金分红比例均超过 85%、近几年前几大自

然人股东获得高额分红、公司在有息负债逐年增加的情况下，连续多年高比例分红的原因、目的及

合理性，是否增加上市公司负担和偿债风险

公司的长期战略是提升公司的资产质量和估值，公司折旧产生的现金流用于支撑公司的投资

发展，持续做大做强主业；利润产生的现金流用于回报股东，提升公司估值，持续回报各方投资者。

此举在公司进一步稳固行业龙头地位、提升公司估值的基础上，同时也响应了证监会提高上市公

司分红比例的号召，更好的回馈了各方投资者。积极将自身打造成为“长期价值投资” 类上市公

司。

公司现金流量表及预测

单位

：

亿元

2019

预测

2018 2017 2016 2015

预计净利润

* 12.0 10.2 12.0 10.7 4.5

加

：

折旧摊销减值

13.2 12.7 12.5 13.2 12.3

财务费用及损益

3.1 1.8 1.8 1.6 4.1

递延所得税

- -0.9 - - 0.2

经营性应收应付

-0.5 9.3 -9.2 0.8 7.2

存货

-0.3 -8.7 -1.7 4.4 6.1

其他

- 0.2 - - -

经营活动现金流

27.5 24.5 15.4 30.6 34.4

白城投资

-10.0 -16.3 -1.0 - -

其他投资

-1.3 -3.7 -4.3 2.4 -7.6

投资活动现金流

-11.3 -20.0 -5.3 2.4 -7.6

自由现金流

16.2 4.5 10.1 33.0 26.8

分红

-10.3 -10.4 -9.3 -3.1 -3.1

支付利息及其他

-3.0 -3.3 -2.6 -2.5 -5.3

贷款增加额

-2.9 5.5 0.6 -14.3 -21.6

资金净流入流出

- -3.7 -1.2 13.1 -3.2

期初现金余额

19.1 22.8 24.0 10.9 14.1

期末现金余额

19.1 19.1 22.8 24.0 10.9

*为便于测算 2019 年现金流变动情况，2019 年预计净利润系根据公司 2018 年限制性股票激

励管理办法中 2019年限制性股票激励业绩考核目标预测，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如上表，公司近 3年来经营活动现金流较好，2015-2018 年经营活动现金流分别为 34.4 亿元、

30.6亿元、15.4亿元及 24.5亿元，扣除投资支出后仍有足够的盈余进行分红。

公司 2015-2018年的资产负债率分别为 52.89%、45.26%、45.27%、 及 50.84%，2018 年公司因为

新建白城基地新增有息负债 5.5 亿元，资产负债率虽有上升但仍保持在较低水平，同时过往年度

的现金分红并未影响公司的资产负债水平。

截至 2018年末，公司账面存量现金 19.1亿元，公司预测 2019年的经营活动现金流 27.5 亿元，

扣除预计的公司技改项目及白城基地后续投资 11.3亿元， 仍有 16.2 亿元的自由现金流可用于支

付分红并偿付债务。

公司 2016-2018年度的主要偿债指标如下表，由下表可见，公司的各项偿债指标较好，过去三

年也并未因为高比例分红而发生重大变化， 高比例分红并未增加上市公司的负担或弱化偿债能

力。

单位

：

亿元

2019

预测

2018 2017 2016

有息负债

63.20 66.10 60.59 60.42

EBITDA 28.30 27.41 28.5 26.53

利息支出

3.00 2.83 2.54 2.73

有息负债

/EBITDA 2.23x 2.41x 2.13x 2.28x

利息保障倍数

（

EBITDA/

利息支出

）

9.43x 9.67x 11.24x 10.01x

（3）控股股东的基本情况，包括质押情况、资产负债情况等

控股股东孟庆山现持有公司 854,103,033股， 占公司股本总数的 27.48%， 与一致行动人王爱

军、何君合计持有股份 948,869,065股，占公司股本总数的 30.53%。截至本回复公告日，孟庆山的股

权质押情况如下：

质权人 借款日期 还款日期 质押股数

（

万股

）

质押人

瑞元资本

2018/5/2 2020/4/27 24,000

孟庆山

华能信托

2018/12/20 2019/12/19 15,000

孟庆山

合计

39,000

除上述股票质押外，孟庆山无其他重大负债。孟庆山个人资信状况良好，具备相应的资金偿还

能力。

（4）前十大股东中，除孟庆山与王爱军、何君为一致行动人外，是否存在其他关联关系

截至 2018年 12月 31日，公司前十大股东明细如下：

股东名称 期末持股数量

（

股

）

比例

(%)

孟庆山

854,103,033 27.48

胡继军

186,469,341 6.00

中国证券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151,485,962 4.87

杨维永

78,810,526 2.54

王爱军

71,316,274 2.29

北京隆慧投资有限公司

－

隆慧汇晨战略投资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62,000,000 1.99

梁宇博

54,868,518 1.77

上海高毅资产管理合伙企业

（

有限合伙

）

－

高毅邻山

1

号远望基金

43,000,000 1.38

梅花生物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7

年第一期员工持股计划

29,007,028 0.93

何君

23,449,758 0.75

上述股东中，孟庆山与王爱军、何君为一致行动人，股东杨维永为孟庆山先生配偶之胞弟，股

东梁宇博为公司董事、副总经理，股东梅花生物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17 年第一期员工持股

计划为公司 2017年第一期员工持股计划专户。其他股东和孟庆山及其一致行动人没有关联关系。

四、关于会计处理及其他

13.年报披露，公司可供出售金融资产期末余额 6.64亿元，其中包括廊坊东证梅花资产管理中

心（有限合伙）（以下简称东证梅花）40.01%的股权，东证梅花未实质性开展投资活动，公司同意

清算注销东证梅花。同时，公司报告期内新增持有浙金梅花 1 号事务管理类单一资金信托（以下

简称浙金梅花）1.11亿元。请公司补充披露：（1）东证梅花的投资和清算过程及进展，未实质性开

展投资活动的原因，以及前期信息披露情况，并说明公司将该笔投资作为可供出售金融资产确认

是否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规定；（2）浙金梅花的底层投资标的，是否为关联方。

回复：

（1）东证梅花的投资和清算过程及进展，未实质性开展投资活动的原因，以及前期信息披露

情况，并说明公司将该笔投资作为可供出售金融资产确认是否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规定

①投资东证梅花情况

2015年 5月 25日，公司召开了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对外投资设立

并购基金的议案》，公司以自有资金出资人民币 1 亿元与东方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旗下的并购基金

平台签署合伙协议共同设立廊坊东证梅花资产管理中心（有限合伙），详见公司披露在上海证券

交易所网站上的《梅花生物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对外投资设立并购基金的公告》（公告编

号：2015-045）。

公司按照协议约定实缴人民币出资 1,619,754元作为首期出资款， 剩余出资需待合伙企业具

体投资项目及投资金额确认后支付。随后东证梅花持续寻找潜在项目，因潜在项目未能满足公司

战略及实际业务需要，一直未开展实质项目投资活动。

②东征梅花清算

鉴于东证梅花自 2015年 8月成立起尚未实质性开展投资活动，经公司于 2019年 1月 18日召

开的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决定对东证梅花进行清算注销。前期管理成本及后

续清算费用共计人民币 50万元左右，由各有限合伙人按照实缴比例承担，其中梅花生物承担人民

币 25万元左右。

目前，东证梅花正在清算并办理税务、工商注销登记手续。

③会计处理

梅花生物与上海东方睿德股权投资基金有限公司、拉萨经济技术开发区东证国熙投资管理有

限公司和上海国熙股权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共同出资组建廊坊东证梅花资产管理中心 （有限合

伙），梅花生物出资 1,619,754.00元，占其股权 40.01%。

廊坊东证梅花资产管理中心（有限合伙）合伙协议约定：全体合伙人委托普通合伙人拉萨经

济技术开发区东证国熙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为执行事务合伙人，代表合伙企业，有权以合伙企业的

名义管理、经营合伙企业及其事务。其他合伙人不参与合伙企业的管理、经营，无权在相关事务中

代表合伙企业。梅花生物为廊坊东证梅花资产管理中心（有限合伙）的有限合伙人。

东证梅花收入的分配按照项目处置收入和非项目处置收入有不同的分配方式。但无论何种分

配方式，有限合伙人之间都是按照认缴的出资比例来分配全体有限合伙人应得的收入。东证梅花

未实质开展投资活动，因此未有收益分配。

公司对于东证梅花没有重大影响，主要原因为：1）由于公司是东证梅花的有限合伙人，因此

不参与合伙企业的管理、经营；2）合伙协议约定，东证梅花设有投资决策委员会，公司在投资决策

委员会享有一票否决权，但因为东证梅花并未开展实质投资活动，投资决策委员会也未成立，因此

公司并未实际享有一票否决权。

1）梅花生物对东证梅花不具备控制权，故不应进行合并：根据合伙协议，梅花生物作为有限

合伙人，不参与合伙企业的管理、经营及决策，无权在相关事务中代表合伙企业，对廊坊东证梅花

资产管理中心（有限合伙）不能实施控制，故不纳入合并范围。该会计处理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第

33号一一合并财务报表》第七条关于合并财务报表及控制的表述。

2）该笔投资不应被归类为长期股权投资：根据合伙协议，梅花生物作为廊坊东证梅花资产管

理中心（有限合伙）的有限合伙人，不参与合伙企业的管理、经营及决策，无权在相关事务中代表

合伙企业，投资决策委员会也未成立，梅花生物对廊坊东证梅花资产管理中心（有限合伙）不存在

重大影响，故不作为长期股权投资核算。该会计处理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第 2号 -长期股权投资》

第二条的相关规定。

3）该笔投资不应被归类为交易性金融资产或持有至到期投资：廊坊东证梅花资产管理中心

（有限合伙）在活跃市场中没有报价、且公允价值不能可靠计量，故不指定为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

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资产。该会计处理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第 22 号 - 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

（2006）》第十条及第一条关于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资产及持有至到期的非衍生金融资产的相关

表述。

综上所述，梅花生物在廊坊东证梅花资产管理中心（有限合伙）中担任有限合伙人，对其不具

有共同控制或重大影响，并且在活跃市场中没有报价、公允价值不能可靠计量，因此对东证梅花的

股权投资归类为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2）浙金梅花的底层投资标的，是否为关联方

浙金梅花的底层投资标的为与北京同启恒德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成立的股权投资基金

--- 宁波明信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及宁波明晖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两家

合伙企业的营业范围均为股权投资及相关咨询。

该笔投资是公司的财务性投资，投资决策由基金管理人北京同启恒德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独立自主进行决策。经查询宁波明信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及宁波明晖股权投资合伙企

业（有限合伙）2018年度的审计报告，截至 2018 年末期末投资款结余 10,694.84 万元，目前尚未投

资项目，其中 10,656万元资金用于购买了银行理财产品、38.84万元存于银行。

浙金梅花的底层投资标的与公司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不存在关联关系。

会计师意见：

1、通过查询廊坊东证梅花资产管理中心（有限合伙）的合伙协议，梅花生物在东证梅花资产

管理中心（有限合伙）的合伙协议担任有限合伙人；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 2 号－长期股权投资》

第二条，本准则所称长期股权投资，是指投资方对被投资单位实施控制、重大影响的权益性投资，

以及对其合营企业的权益性投资。 根据 《企业会计准则第 22 号一一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

（2006）》第十条的规定，在活跃市场中没有报价、公允价值不能可靠计量的权益工具投资，不得指

定为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资产；

第十一条之规定持有至到期投资，是指到期日固定、回收金额固定或可确定，且企业有明确意

图和能力持有至到期的非衍生金融资产。梅花生物在廊坊东证梅花资产管理中心（有限合伙）中

担任有限合伙人，对其不具有共同控制或重大影响，并且在活跃市场中没有报价、公允价值不能可

靠计量，因此对东证梅花的股权投资归类为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会计师认为：梅花生物将该笔投资作为可供出售金融资产确认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规定。

2、 经查询工商信息浙金梅花的底层投资标的为与北京同启恒德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成立

的股权投资基金宁波明信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和宁波明晖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

伙），宁波明信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和宁波明晖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的普通

合伙人是北京同启恒德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未发现投资标的与梅花生物及其控股股东存在关

联关系。

14.根据年报及前期信息披露，2015 年公司将原全资子公司大连汉信生物制药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大连汉信)100%股权出售给辽宁艾美生物疫苗技术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辽宁艾美），辽宁

艾美后更为名西藏艾美生物疫苗技术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西藏艾美）。2018 年公司持有西藏

艾美 5%股权，金额为 3.49亿元。另外，公司年报中还披露了 3宗与大连汉信有关的诉讼，此 3 宗案

件一审均判令大连汉信承担连带责任，本金共计 5,641 万元。相关股东承诺显示，若公司承担因大

连汉信在 3 宗诉讼中履行连带赔偿责任所产生的补偿义务，公司将有权向相关方追偿。但报告期

末，公司对大连汉信、庄恩达分别存在 7842 万元、3414 万元其他应收款，已全额计提坏账准备。请

公司补充披露：（1）将大连汉信 100%出售后又通过西藏艾美 5%股权间接持有大连汉信的主要考

虑及合理性，是否存在其他协议或安排；（2）相关股东是否具备补偿能力，上述 3 宗诉讼会计处理

是否谨慎；（3）公司对大连汉信、庄恩达其他应收款的具体形成原因。

回复：

（1） 将大连汉信 100%出售后又通过西藏艾美 5%股权间接持有大连汉信的主要考虑及合理

性，是否存在其他协议或安排

1）因行业差距过大，公司难以帮助大连汉信业务进一步提升：公司长期看好生物医药行业，

生物医药也是公司重点关注并谋求未来发展的方向之一。公司投资大连汉信的意图就是通过该投

资逐步进入生物医药领域，为公司未来的发展战略推进提前布局。然而，在收购后的几年中，公司

发现生物医药领域与公司目前所经营的调味品、饲料氨基酸行业差距较大，从客户的开拓、销售的

模式、生产工艺、供应链等方面都有着自身特有的行业特点，按照公司在现有行业的经营管理理念

及积累的行业经验，公司无法帮助大连汉信的业务实现进一步提升。

2）西藏艾美与大连汉信身处同一行业，有能力释放大连汉信的企业价值：西藏艾美与大连汉

信所处的行业相同，是一家国内领先的疫苗产业集团，有着丰富的行业经验，生产经营规范，专注

于疫苗、生物制品的研发、生产、推广和配送，已先后控股多家研发、生产和医药推广子公司。为了

实现大连汉信资产的保值增值，公司于 2015年将大连汉信通过现金的方式转让给西藏艾美，之后

又投资了艾美生物 5%的少数股权。通过本次转让，公司在实现了现金回收的同时并未放弃在生物

医药领域的发展战略，还能够借助艾美生物的在生物疫苗行业经验和研发、产品、技术及市场优

势，使得大连汉信的产业价值能够充分释放，也促进了西藏艾美业务的快速发展，实现了产业协

同。

3）将大连汉信出售给西藏艾美并投资西藏艾美少数股权为公司参与生物医药领域继续保留

了一席之地：对公司而言，持有西藏艾美的少数股权使公司在生物医药行业仍保留了触角并占据

了一席之地，可作为公司未来向生物医药领域延伸的桥头堡。同时，西藏艾美目前也在积极筹备上

市，如公司未来发展战略有所调整，在西藏艾美上市后，公司可以选择通过二级市场减持退出艾美

生物，既为公司提供了有效的退出渠道，又可以为公司带来良好的财务收益。目前的选择公司认为

是对上市公司而言最为有利的方案。

公司出售大连汉信及入股西藏艾美交易的相关内容已按照相关规定履行了披露义务，具体内

容详见公司披露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上的相关公告（公告编号：2015-056、2015-101、2016-067、

2017-024），公司与上述两家公司不存在其他协议或安排，公司与上述两家企业不存在关联交易，

上述两家公司与公司控股股东亦不存在关联关系。

4）根据西藏艾美提供的召开时间为 2019 年 1 月 7 日的股东会决议，西藏艾美股东西藏天下

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将其持有的 3%的股权以 37,500 万元的价格转让给新股东杨廷栋（转让价

格每股 12.5元）。公司投资入股西藏艾美时，投资 34,900万元，占其注册资本的 5%（入股价格每股

6.98元），西藏艾美最新股权价值高于公司投资入股时的价格，因此西藏艾美不存在减值。

（2）相关股东是否具备补偿能力，上述 3宗诉讼会计处理是否谨慎

截至 2018 年末，公司对大连汉信的其他应收款为 7,842 万元，该款项为本公司针对上述 3 宗

未决诉讼案件可能形成的潜在损失金额在大连汉信处的质押款项；公司针对庄恩达的其他应收款

为 3,414万元，为本公司需代庄恩达清偿大连汉信的到期借款及相关费用。

上述 3 宗诉讼尚未形成最终判决结果，如最终判决结果形成实质损失，将导致公司的在大连

汉信的质押款项无法收回，公司将向庄恩达等相关方进行追偿。

经评估，公司认为庄恩达及相关方资金周转困难，补偿能力有限，出于谨慎性原则考虑，公司

对于上述金额全额计提了坏账准备，即便上述 3宗未决诉讼全部败诉且庄恩达等相关方无法进行

赔偿也不会对公司后续的损益产生负面影响。

公司对上述 3宗未决诉讼承担的最大损失即为已支付给大连汉信的质押款项，此外西藏艾美

就大连汉信的全部诉讼事项可能存在的损失已向本公司提出追偿，目前不存在其他还需本公司承

担损失，因此不需确认预计负债。

（3）公司对大连汉信、庄恩达其他应收款的具体形成原因

①大连汉信其他应收款

1）3宗诉讼的背景情况、时间及进展情况

公司对相关诉讼的进展情况在 2016年、2017年、2018年年报中进行了披露，具体如下：

诉讼 1：

2015 年 3 月 30 日，原告袁玺雯向云南省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昆明中院）提起诉讼，诉讼请

求为判令被告庄恩达立即偿还所欠原告借款本金 2,950.00 万元及相关利息并判令被告大连汉信

生物等为被告庄恩达的前述债务向原告承担连带担保责任。

2017年 11月 22日，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出具（2017）云民终 756 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庄恩达

败诉，大连汉信承担连带责任。目前，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通过（2018）最高法民申 2517

号民事裁定书指令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再审本案。

诉讼 2：

2015年 4月 20日，袁玺雯向昆明中院提起诉讼，诉讼请求判令被告庄恩达立即偿还所欠原告

借款本金 2,428.00万元及相关利息并要求判令被告大连汉信等承担连带担保责任。

2017年 11月 22日，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出具（2017）云民终 755 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庄恩达

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原告归还借款本金 4,050,701.25元及相关利息， 大连汉信承担连带责

任。目前，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通过（2018）最高法民申 2527 号民事裁定书指令云南省

高级人民法院再审本案。

诉讼 3：

2017年 11 月底，原告富滇银行昆明百大支行（简称“富滇银行” ）向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提

起诉讼，诉请判令被告大连汉信等向原告履行代位清偿义务，向原告支付借款人民币 2,285.765 万

元。目前该案尚在二审中。

2）其他应收款形成的原因

公司在向西藏艾美出售大连汉信股权时曾约定，在原股东持有股权期间形成诉讼、税务等问

题所产生的损失由原股东进行补偿，本公司在收购大连汉信时与原股东庄恩达及其关联方也有类

似的约定。上述 3 宗未决诉讼所指向的纠纷均系本公司收购大连汉信前，责任及义务属于原股东

庄恩达及相关方，因此如该等诉讼形成实质损失，公司需要补偿大连汉信相应损失，并向庄恩达及

相关方进行追偿。

大连汉信因上述 3 宗未决诉讼，导致其在中国银行大连金普新区分行的账户被冻结，被冻结

金额为 7,842万元。本公司于 2017年 12月与西藏艾美及大连汉信签署了后续事项解决协议，约定

本公司于 2017年末前向大连汉信支付 7,842万元作为 3宗未决诉讼的质押款项，与被冻结金额相

等。如上述 3宗诉讼形成实质损失的，公司需要用质押款项对大连汉信进行补偿，同时追索原股东

庄恩达及其相关方。

公司确认其他应收款的会计处理形成的时间为 2017年 12月末。

3）未将其确认为预计负债的原因

A.� 3 宗未决诉讼的起诉时点分别为 2015 年 3 月、4 月和 2017 年 11 月，公司出售大连汉信的

时间为 2015 年 12 月，在公司出售大连汉信前，诉讼并无实质进展，公司没有确认预计负债的基

础；

B.� 3 宗未决诉讼的实质进展和判决发生在 2017 年，彼时大连汉信已经不再是本公司的下属

公司。

C.公司在向西藏艾美出售大连汉信股权时曾约定，在原股东持有股权期间形成诉讼、税务等

问题所产生的损失由原股东进行补偿。本公司在收购大连汉信时与原股东庄恩达及其关联方也有

相同的约定。

综上，从本公司的角度出发，公司承担的是 3 宗未决诉讼形成损失之后的补偿义务，而并非 3

宗未决诉讼形成的预计负债，故公司将向西藏艾美支付相应款项作为质押款项，计入其他应收款。

4）全额计提坏账准备的依据

2017年末，本公司对大连汉信的其他应收款金额为 7,842 万元，其中 5,556 万元为诉讼 1 和诉

讼 2冻结款项，由于诉讼 1和诉讼 2由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作出判决，判决庄恩达败诉，大连汉信

需承担连带责任，公司判断其可回收性较低，故全额计提坏账准备。

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因诉讼 3 冻结大连汉信 2,285.77 万元，该诉讼由于 2017 年未判决，尚无

法确定是否需要承担补偿责任，故按照账龄计提坏账准备 114.29万元，该诉讼于 2018 年判大连汉

信败诉，因此公司在 2018年将其全额计提坏账准备。

②庄恩达其他应收款

1）其他应收款形成的原因

庄恩达及其相关方在持有大连汉信股权期间 （2014年 6月前） 占用了大连汉信部分贷款资

金， 在公司收购大连汉信并出售给西藏艾美后，2017 年庄恩达及其相关方的资金周转出现问题，

无法及时偿还相应款项。

公司在向西藏艾美出售大连汉信股权时曾约定，在原股东持有股权期间形成诉讼、税务等问

题所产生的损失由原股东进行补偿，本公司在收购大连汉信时与原股东庄恩达及其关联方也有类

似的约定。因此，本公司需代庄恩达清偿大连汉信的到期借款及相关诉讼费用 3,414 万元，公司于

2017年 12月向大连汉信支付了该笔款项后，确定向庄恩达及其关联方追索该笔款项。

公司确认该笔其他应收款的会计处理形成的时间为 2017年 12月。

该笔款项与前述 3宗未决诉讼无直接关系。

2）全额计提坏账准备的依据

考虑到庄恩达及其关联方资金周转困难，偿付能力有限，公司虽然对该笔款项可以主张权利，

但其可回收性较低，因此本公司对于该笔款项已全额计提了坏账准备。

庄恩达与公司、公司控股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

此外，西藏艾美就大连汉信的全部诉讼事项可能存在的损失已向本公司提出追偿，目前不存

在其他还需本公司承担损失，因此不需确认预计负债。

会计师执行的审计程序：

1、对收款方大连汉信和庄恩达进行函证，以核实账面记载金额与实际金额一致；

2、通过查询中国裁判文书网，查询最新的法律诉讼状态；

3、通过对诉讼律师发函，函证该诉讼案件背景及进展。

会计师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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